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儋州市第三次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项目，本项目

共分 4 个包。其中表面取样分为三个包（本次采购总共有 1541 个表

面样点位,每个包约为 514 个点位，最终以实际完成采样量结算，如

省“三普办”有增加样点数，我局将视情况给各中标单位增加工作

量，增加工作量以签证形式确认），剖面取样分一个包，69个剖面

样点位。本项目采购预算为 360 万元，且供应商不得超过最高限价

报价，供应商报价如超过最高限价的将作为废标处理。 

类别 
标包

名称 

点位数

量 a 

预留点位

数量 b 

合计点

位数量

（a+b） 

最高限价 
分段地区（所属乡

镇） 
备注 

表面点

位（表

面样） 

A包 416个 98 个 514 个 
771000.00

元 

那大镇、和庆镇、

南丰镇、大成镇、

雅星镇、白马井镇 

本次采购总共有

1541个表面样点

位,每个包约为

514个点位，最

终以实际完成采

样量结算，如省

“三普办”有增

加样点数，我局

将视情况给各中

标单位增加工作

量，增加工作量

以签证形式确认 

B包 417个 97 个 514 个 
771000.00

元 

兰洋镇、光村镇、

木棠镇、海头镇、

峨蔓镇、中和镇、

排浦镇、洋浦经济

开发区 

C包 420个 93 个 513 个 
769500.00

元 

三都镇、王五镇、

东成镇、新州镇 

剖面点

位（剖

面样） 

D包 66个 3个 69个 
1173000.00

元 
全市 

最终以实际完成

采样量结算 

注明：本项目表面样点最高限价单价为 1500元/个；剖面样点最高限价单价为 17000元/个。 

 

2.表层土壤（表面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国

发〔2022〕4 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

知》（琼府〔2022〕16 号）精神，切实保障第三次全市土壤普查



（以下简称“土壤三普”）工作科学有序开展，根据《国务院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

案>的通知》（农建发〔2022〕1 号）、《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办公室关于引发<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要

求，参考《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普查内容 

（一）普查对象 

我市境内的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以及部分未利

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

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潜力相关的土地。共采集表层

样 1541 个。 

（二）工作内容 

表层采样主要涉及原状表层样品、表层容重样品。 

依据省级工作方案要求，组建专业调查表层土壤采样技术队伍

不少于 2 个。每个调查采样队伍配备 1 名技术专家、2 名采样人员、

1 名司机、1 名向导，共 5 人。采样队伍由省级高校、科研机构、专

业技术部门等第三方负责组建，并准备图件文献资料、摄录装备、

采集工具、速测仪器、辅助材料、生活保障物资。外业调查完成后，

应形成相关调查成果。 

二、方法步骤 

（一）前期准备 

儋州市三普办根据实际情况和本方案采样单位筛选要求，遴选

表层土壤和剖面土壤外业调查采样机构承担外业调查工作。各外业

调查采样机构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组织人



员队伍，参加培训，做好野外调查物资筹备、制定工作计划等。 

（二）调查时间 

依据省三普办规定时间进度进行野外调查。考虑到不同土壤类

型和土地利用方式等因素对土壤样品采集及理化数据的影响，结合

地区土壤的实际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协调调查工作，避免因施肥、

灌水等以及其他耕作措施的影响；农田土壤调查采样尽量在播种施

肥前或在作物收获后进行；果园土壤调查采样在果品采摘后至施肥

前进行；森林土壤和滨海盐土调查采样避免在雨季进行。 

（三）样点外业定位 

根据国家下发的海南省儋州市土壤普查调查点位图，通过手持

端 APP，导航临近预设样点点位，在预设样点电子围栏内，进行局

地土壤类型代表性（或典型性）核查，选取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

土壤类型点位开展调查采样工作，必要时根据全国三普技术规程规

定进行样点点位调整。 

（四）样点信息填报 

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进行样点立地条件、利

用调查与信息填报工作。立地条件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地形地貌、

植被类型、气候、水文、地质、成土母质和土壤侵蚀等情况。土壤

利用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基础设施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灌

排设施、作物产量水平等信息，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

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秸轩还田等做法。 

（五）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 

表层土壤样品采集，使用多点混合采样的方法。按照《土壤外

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进行表层土壤混合样品采样、水稳性

大团聚体样品采样、容重样品采样、电导率速测、样品封装和填写



调查记录。表层容重样品需选取临近的、未被耕翻或压实的三个采

样点，并使用“环刀法”在合适的部位采集，每份容重样品单独使

用自封袋盛装。 

（1）混样方法 

在预设样点所在田块范围或者临近、相似的景观部位范围内

（一般以电子围栏范围内，实际采样点所在田块为中心，附近土壤

类型、景观和土地利用现状相似的田块为布点范围），采取梅花形

（5-10 个混样点）、棋盘形（10-15 个混样点）或蛇形混样（15-20

个混样点）方式（具体根据地块和景观的状况，酌情选择上述三种

方法其一），每个混样点的采样量约 1kg，去除地表秸秆、粗根和砾

石等，将所有混样点采集的样品充分混匀，然后采取“四分法”剔

除多余样品，留取 3kg；对于需要采集平行样的样点，取样量 5kg。 

（2）采样工具 

常规分析指标样品用普通铲、土钻采集。环境分析指标样品用

不锈钢、竹木类工具采集。 

（3）采集深度 

园地采集 0～40cm，其他类型采集 0～20cm；如果有效土层厚度

不足 20cm，以实际土层厚度为准。 

（4）耕层厚度观测 

耕地样点，挖掘到犁底层，测量记录耕作层厚度；没有明显犁

底层的，调查询问农户实际耕作深度。单位 cm。 

（5）电导率速测 

盐渍土区域，野外调查时，用电导率仪探头插入样点土壤规定

深度（一般为 0～5cm，5～10cm，10～20cm 三个深度），当仪表显示

数值稳定后（一般会显示“Ready”字样），读取并记录该数值及单



位；记录时，注意显示的数值单位，盐渍化较轻时，单位一般为

us/cm，盐渍程度高时，单位将变为 ms/cm。 

使用电导率仪测定前，应按仪器说明书使用标准液进行。 

非盐渍土区域，不测该数值。 

（6）表层容重样品采集 

在采集表层容重样品时，选取临近三个混样点，使用“环刀法”，

分别采集一个容重重复样品，具体操作如下： 

1）确定三个临近的混样点作为容重取样点，并移除地表树叶、

草根等影响容重采集和数据精度的异物； 

2）选取地表平整处，将环刀套在环刀无刃口的一端，环刀刃口

朝下，借助环刀柄和橡皮锤均衡地将环刀垂直压入土中，在土面刚

触及环刀托顶部时，即停止下压环刀； 

3）用剖面刀把环刀周围土壤轻轻挖去，并在环刀下方切断（切

断面略高于环刀刃口）； 

4）取出环刀，刃口朝上，用刀削去多余的土壤，盖上环刀顶盖

并翻转环刀，卸下环刀托，用刀削平无刃口端的土壤面，盖上底盖； 

5）三个重复样品，每份容重样品单独使用自封袋盛装，三份重

复集中装入单独的自封袋中，并贴附样品标签、标注容重样。 

（六）表层样品包装 

土壤表层样品装入布袋，布袋内放入微型自封袋封装的标签，

袋口扎紧，贴好标签，做好样品现场记录，拍照保存。表层水稳性

大团聚体样品置于封闭的木盒或白铁盒内。容重样品单独使用自封

袋盛装，并贴附样品标签、标注容重样。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和纸

盒标本包装需要保证样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完整性，避免运输中发生

严重的挤压。各野外采样单位需要统一印制或现场打码制作样品标



签，一式多份，附带编码、二维码、采样日期等基本信息。 

（七）土壤图外业校核 

在国家三普办组织相关单位完成二普县级土种名称标准化，实

现土种名称全国统一的基础上，承担剖面土壤样品调查采样工作的

单位负责相应市县土壤的外业校核工作。结合外业调查采样过程，

通过实地踏勘和典型剖面、检查剖面、定界剖面观察等方式，对各

个市（县）二普土壤图中土壤类型及其边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图斑界

线、图斑土壤类型、土壤类型组合模式等进行野外核查和勾绘，完

成土壤类型野外判断和边界校核修正工作。 

三、质量控制 

（1）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外业调查采样队伍应严格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规范》开

展野外调查和采样工作。调查采样队专家对各个调查队上传的采样

信息进行 100 %检查，经检查审核合格后，由调查采样队通过采样

终端设备统一上传到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台，土壤样品统一提交省

级样品制备实验室。调查与采样需要进行全程质量控制，主要包括

组建有土壤学背景质量检查员的调查队伍、外业调查人员培训与专

家在线指导、预设样点定位与信息描述、采样照片拍摄、采样过程

监督、样品交接、数据提交等方面。剖面土壤调查采样还要核实剖

面挖掘与样品采集规范性、层次划分与描述准确性、土壤系统分类

与发生分类名称正确性，以及土壤图校核与更新合理性等。 

（2）外部质量监督检查。 

省质控实验室负责对各个市县外业调查采样的监督检查工作，

资料检查不低于本区域采样任务的 5%、现场检查不少于 5%。 

四、普查时间安排 



2023 年 4 月底前，完成儋州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组建；编制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方案；搜集和整

理普查基础数据资料；开展外业调查采样队伍组建工作； 

2023 年 5 月-2023 年 8 月，接收省级下发的工作底图和样点布

设图；采取政府公开采购或招标技术服务方式确定外业调查采样单

位。采样单位应满足国家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制定外业调查采样

计划，开展外业调查样点校核工作；组织外业调查、采样和二普土

壤图更新等工作，完成样品打包转运； 

2023年 8 月-2023年 9 月，成果汇总、总结、验收。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机制落实 

成立以市长为组长、分管副市长为常务副组长的儋州市第三次

土壤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

业农村局，负责组织落实普查相关工作，定期向领导小组报告普查

进展；负责组织制定工作方案、技术方案；负责开展野外定点取样、

挖掘剖面、编码、数据整理分析、成果汇总等工作。 

（二）强化组织领导 

在儋州市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领导小组办公室

具体组织推进下有序开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加强技术指导、信息共享、质量控制、经费

物资保障等工作。市人民政府作为土壤普查工作的责任主体，系统

谋划、统筹推进，确保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儋州市第三次土壤普

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编制土壤普查实

施方案，明确组织方式、工作措施、进度安排等，报第三次全省土

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后实施。 



(三）强化工作保障 

在上级工作经费的基础上，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工作进度安排，

保障工作经费。加强监督审计，可按规定统筹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土

壤普查相关工作。配齐技术力量，以省级土壤技术支撑单位和技术

专家组为依托，建立市级土壤三普专业队伍，承担部分市级外业调

查和采样等工作。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建立并落实普查工

作保密责任制，确保普查信息安全。加强野外采样安全管理，落实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保障普查人员安全有序的开展工作。 

（四）强化宣传引导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和自媒体等渠道，大力宣

传我市三普工作开展情况和成果。宣传土壤普查对我市耕地保护与

质量提升，酸化耕地治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支撑“藏粮于地”

战略实施、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意义。提高全社会对土壤三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3.剖面土壤（剖面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国

发〔2022〕4 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

知》（琼府〔2022〕16 号）精神，切实保障第三次全市土壤普查

（以下简称“土壤三普”）工作科学有序开展，根据《国务院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

案>的通知》（农建发〔2022〕1 号）、《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办公室关于引发<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要

求，参考《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普查内容 

（一）普查对象 

我市境内的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以及部分未利

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

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潜力相关的土地。共采集剖面

样 69个。 

（二）工作内容 

土壤剖面挖掘，植物根系，动物活动、类型、分布普查，微生

物专项调查和土壤类型普查与校核。土壤剖面挖掘重点是普查 1 米

土壤剖面中沙漏、砾石、潜育层、铁锰结核体等障碍类型、分布层

次等。 

依据省级工作方案要求，组建专业调查剖面采样技术队伍不少

于 1 个。每个调查采样队伍配备 1 名技术专家、3 名采样人员、1 名

司机、1 名向导，共 6 人。采样队伍由省级高校、科研机构、专业

技术部门等第三方负责组建，并准备图件文献资料、摄录装备、采

集工具、速测仪器、辅助材料、生活保障物资。外业调查完成后，

应形成相关调查成果。 

二、方法步骤 

（一）前期准备 

儋州市三普办根据实际情况和本方案采样单位筛选要求，遴选

表层土壤和剖面土壤外业调查采样机构承担外业调查工作。各外业

调查采样机构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组织人

员队伍，参加培训，做好野外调查物资筹备、制定工作计划等。 

（二）调查时间 

依据省三普办规定时间进度进行野外调查。考虑到不同土壤类



型和土地利用方式等因素对土壤样品采集及理化数据的影响，结合

地区土壤的实际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协调调查工作，避免因施肥、

灌水等以及其他耕作措施的影响；农田土壤调查采样尽量在播种施

肥前或在作物收获后进行；果园土壤调查采样在果品采摘后至施肥

前进行；森林土壤和滨海盐土调查采样避免在雨季进行。 

（三）样点外业定位 

根据国家下发的海南省儋州市土壤普查调查点位图，通过手持

端 APP，导航临近预设样点点位，在预设样点电子围栏内，进行局

地土壤类型代表性（或典型性）核查，选取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

土壤类型点位开展调查采样工作，必要时根据全国三普技术规程规

定进行样点点位调整。 

（四）样点信息填报 

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进行样点立地条件、利

用调查与信息填报工作。立地条件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地形地貌、

植被类型、气候、水文、地质、成土母质和土壤侵蚀等情况。土壤

利用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基础设施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灌

排设施、作物产量水平等信息，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

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秸轩还田等做法。 

（五）剖面土壤调查与采样 

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剖面点位置

确定及设置、剖面挖掘、剖面照片拍摄、土壤发生层次划分、土壤

剖面形态观察与记载、土壤剖面野外评述、剖面土壤样品采集、纸

盒标本采集、整段标本采集、土壤容重样品采集、表层水稳性大团

聚体样品采集。 

剖面的设置 



基于“样点的外业定位”的核查结果，确认剖面样点的采样位

置；同时要求剖面位置在所处田块、样区、景观单元中具有最大代

表性。如果人为影响在该地区处于主导地位，选择位置应体现人为

过程影响的强度；如果人为影响较少，选择位置应尽量避开居民点、

交通道路、沟渠等易受人为干扰的地段。 

在选择和确认土壤类型过程中，观察剖面主要用来核查土壤类

型的一致性、检查典型剖面的某些性状变化的情况和研究一些土壤

性状变化的规律而设置的。采集方法以铁锹挖掘或土钻的方式，深

度也根据土壤类型和所要检查的性状而定。 

剖面挖掘 

剖面挖掘应遵循以下原则：基于若干观察剖面反复核查而确认

的剖面挖掘地点，应该在景观部位、土壤类型、土地利用方面具有

代表性；观察面应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避免出现阴影遮挡；观察

面上部严禁人员走动或堆置物品，以防止土壤压实或土壤物质发生

位移而干扰观察和采样；挖出的表土和心底土应分开堆放于土坑的

左右两侧，观察完成后按土层原次序回填，以保持表层的地力。 

（3）剖面照片拍摄 

标准剖面照作为土壤单个土体的“身份证件照”，直观地反映了

土壤的发生层及其形态学特征，是野外认识和理解土壤发生过程和

土壤类型的直接证据。因此，标准剖面照应当清晰、真实、完整地

呈现土壤形态学描述特征，并做到描述记录与之相对应。 

（4）土壤发生层次划分  

剖面挖掘、拍照完毕后，对土壤发生层次进行划分，并对各个

发生层进行命名。 

（5）土壤剖面形态观察与记载 



野外调查应记录每个土壤发生层的形态学特征，包括发生层深

度、边界、颜色、干湿状况、根系、质地、结构、结持性、孔隙、

砾石、侵入体、土壤动物、石灰反应、亚铁反应等指标。 

（6）发生层样品采集 

在选定的部位上按盒子大小划出轮廓，削去周围土壤，挖出样

块；用小刀切去大于盒格部分的土壤，剪除露出的根系，放入盒格

内；在盒格旁注明采样深度，并标明方位，样块周围出现的空隙用

同一土层的土壤物填充。十分松散的样品宜放入小型烧杯中，表面

用软纸、棉花等填塞，以防运输过程中倾倒或震碎。 

（7）整段标本采集 

挖土坑：用锨、锹、镐、铲等工具在确定的位置挖土坑，为便

于实地操作，所挖的土坑尺度应该比标准剖面稍大些。 

修整剖面：先用平头铲将剖面表面略为修平，再用木条尺在表

面反复摩擦。有尺痕处即为凸面，应用油漆刀铲去，如此反复，直

至剖面表面修平。 

修切土柱：用剖面刀在剖面上划出土柱尺寸，用油漆刀切去线

外多余土壤，整修出与木盒内径相同的长方形土柱。在铲挖土柱两

个侧面时，要用木条尺反复摩擦，多次修正，直至侧面光滑平整。  

框套土柱：将土柱底部挖空，将木框架套入，用大剖面刀削平

土柱，盖上后盖并用螺钉固定。同时用一棍杖顶住木盒，使勿倾倒。  

分离土柱：自上而下小心在木盒两侧将土柱切出，可以用手锯

将土柱从背面锯断。遇到植物根系要用修枝剪剪去。当上部部分土

柱与坑壁分离后，即用 10 厘米宽的布带绕捆木盒和土柱以防土柱

倒塌。当绕捆至土柱大半时，插入铁铲或撬棒，将土柱向后倾倒，

抬出土坑，平放地面。  



运输：解开布带，去除多余土壤。土柱与木盒间空隙处用塑料

袋装些土后填塞。铺上塑料薄膜并将面板盖上，用螺钉固定。在木

盒上写上标记后，用大块泡沫“布”包裹。外面用宽布带捆牢，即

可运输至室内制作。 

（8）土壤容重样品采集 

容重采集采用环刀法采集，每层需要采集 3 个重复样品，每份

容重样品单独使用自封袋盛装，三份一起盛装于单独的自封袋中，

并贴附样品标签、注明容重样。同一剖面的容重样品，单独装列。 

（9）土壤大团聚体样品采集 

在野外采取土样时，要求不破坏土壤结构，一个样品采集 

1.5～2.0kg；采回来的土样，将大的土块按其结构轻轻剥开，成直

径 10 mm 左右的团块，挑去石块、石砾及明显的有机物质，放在纸

上风干（不宜太干）。 

（六）剖面样品包装 

土壤剖面分析样品装入布袋，布袋内放入微型自封袋封装的标

签，袋口扎紧，贴好标签，做好样品现场记录，拍照保存。表层水

稳性大团聚体样品置于封闭的木盒或白铁盒内。容重样品单独使用

自封袋盛装，并贴附样品标签、标注容重样。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

土壤剖面整段和纸盒标本包装需要保证样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完整性，

避免运输中发生严重的挤压。各野外采样单位需要统一印制或现场

打码制作样品标签，一式多份，附带编码、二维码、采样日期等基

本信息。 

（七）土壤图外业校核 

在国家三普办组织相关单位完成二普县级土种名称标准化，实

现土种名称全国统一的基础上，承担剖面土壤样品调查采样工作的



单位负责相应市县土壤的外业校核工作。结合外业调查采样过程，

通过实地踏勘和典型剖面、检查剖面、定界剖面观察等方式，对各

个市（县）二普土壤图中土壤类型及其边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图斑界

线、图斑土壤类型、土壤类型组合模式等进行野外核查和勾绘，完

成土壤类型野外判断和边界校核修正工作。 

三、质量控制 

（1）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外业调查采样队伍应严格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规范》开

展野外调查和采样工作。调查采样队专家对各个调查队上传的采样

信息进行 100 %检查，经检查审核合格后，由调查采样队通过采样

终端设备统一上传到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台，土壤样品统一提交省

级样品制备实验室。调查与采样需要进行全程质量控制，主要包括

组建有土壤学背景质量检查员的调查队伍、外业调查人员培训与专

家在线指导、预设样点定位与信息描述、采样照片拍摄、采样过程

监督、样品交接、数据提交等方面。剖面土壤调查采样还要核实剖

面挖掘与样品采集规范性、层次划分与描述准确性、土壤系统分类

与发生分类名称正确性，以及土壤图校核与更新合理性等。 

（2）外部质量监督检查。 

省质控实验室负责对各个市县外业调查采样的监督检查工作，

资料检查不低于本区域采样任务的 5%、现场检查不少于 5%o。 

四、普查时间安排 

2023 年 4 月底前，完成儋州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组建；编制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方案；搜集和整

理普查基础数据资料；开展外业调查采样队伍组建工作； 

2023 年 5 月-2023 年 8 月，接收省级下发的工作底图和样点布



设图；采取政府公开采购或招标技术服务方式确定外业调查采样单

位。采样单位应满足国家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制定外业调查采样

计划，开展外业调查样点校核工作；组织外业调查、采样和二普土

壤图更新等工作，完成样品打包转运； 

2023年 8 月-2023年 9 月，成果汇总、总结、验收。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机制落实 

成立以市长为组长、分管副市长为常务副组长的儋州市第三次

土壤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

业农村局，负责组织落实普查相关工作，定期向领导小组报告普查

进展；负责组织制定工作方案、技术方案；负责开展野外定点取样、

挖掘剖面、编码、数据整理分析、成果汇总等工作。 

（二）强化组织领导 

在儋州市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领导小组办公室

具体组织推进下有序开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加强技术指导、信息共享、质量控制、经费

物资保障等工作。市人民政府作为土壤普查工作的责任主体，系统

谋划、统筹推进，确保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儋州市第三次土壤普

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编制土壤普查实

施方案，明确组织方式、工作措施、进度安排等，报第三次全省土

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后实施。 

(三）强化工作保障 

在上级工作经费的基础上，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工作进度安排，

保障工作经费。加强监督审计，可按规定统筹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土

壤普查相关工作。配齐技术力量，以省级土壤技术支撑单位和技术



专家组为依托，建立市级土壤三普专业队伍，承担部分市级外业调

查和采样等工作。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建立并落实普查工

作保密责任制，确保普查信息安全。加强野外采样安全管理，落实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保障普查人员安全有序的开展工作。 

（四）强化宣传引导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和自媒体等渠道，大力宣

传我市三普工作开展情况和成果。宣传土壤普查对我市耕地保护与

质量提升，酸化耕地治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支撑“藏粮于地”

战略实施、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意义。提高全社会对土壤三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